
中国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颠覆香港高度自治
16.06.2020

国际人权服务社及85香港和国际人权组织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战书，敦促中国立即放弃在香港引入国家安全立法。

最新消息!
联合国负责审查已批准国家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落实情况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于8月6日公开了其向香港政府的问题清单
。委员会要求港府提供关于国安法、警察暴力及言论自由的侵犯的明确和具体回复，并将以此问题清单及其他相关文件为指导以预计在2021年底对港府的落实情况进行审议。问题清单的中文和英文版可以在此处
参考。

 

Click here for English.

国际人权团体今天对中国的橡皮图章人大宣布国家安全立法表示严重关切。这部《国家安全法》草案预计很快就会强加给香港，它绕过了香港的立法机关，侵犯了国际法所保障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这部法律有可能
使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立法和机制引入香港，联合国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这些法律和机制在保护基本的正当程序权利方面存在着缺陷和漏洞，香港直到最近还以尊重法治著称。如果这部法律颁布实施，中国当局可能
会扩大在大陆打压异己和监禁人权捍卫者，扩张威胁香港和国际民间社会，以“分裂”、“恐怖”、“颠覆”和“外国干涉”为名，将其定为犯罪。

这是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中的最后一幕，标志着香港的基本权利和法治正在逐渐受到侵蚀。自2020年初以来，多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向政府发表声明和发函，对逮捕15名民主人士、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
不当使用化学制剂和逮捕医护人员，以及香港有缺陷的反恐立法表示关注。

为响应公开信的的呼吁，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中国当局：

放弃为香港推出国家安全法的计划●

严格遵守中国已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包括1997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核心人权条约●

尊重 "一国两制" 原则下的香港高度自治，保障香港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法治●

 

公开信的完整版如下，也可在此处点击下载。

公开信

2020年6月16日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会堂西路 邮递区号: 10003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栗战书

副本抄送︰

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敦促放弃在香港引入国家安全立法

 

栗委员长︰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称︰全国人大）最近通过《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下称︰《决定》），计 划直接为香港订立国家安全立法（下称︰
《法例》）表达严重关切。我们敦促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称︰人大常委会）摒弃该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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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00617_natsec_joint_letter_simplified_chinese.pdf


尽管《法例》的详细条文尚未公布，但该《决定》以及京港两地官员最近的评论均意 味《法例》将威胁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尤其关注它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影响。

根据《决定》，预计《法例》将禁止「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外国和 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然而上述「罪行」的定义含糊不清，当中可以包括
对政府的任何批评，并可用以打压人民和平行使和捍卫人权的权利。人大常委会成员 谭耀宗曾经建议，反对国家安全立法人士应被取消香港立法会的议员资格。香港基本
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则表示不排除《法例》具追溯力。这些对权利的限制，违反了 对香港具有约束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规定。

在中国法律里，「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具有极为广泛而模糊的覆蓋面，导致不少和平 行动者、人权律师、学者、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和网民，因诸如「颠覆」、「煽动
颠覆」、「分裂国家」和「泄露国家机密」等模糊不清的罪行而被拘留、检控和监禁
多年、以至终身。此外，「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是《法例》中另一含糊的概念，与香港以外地区有交往的任何团体或个人都可能因此而身陷囹圄。事实上，中央政府和
香港政府及官员已宣称非政府组织和行动者的和平活动（包括参加示威、接受捐赠和 批评政府）受「境外势力」领导，构成「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约翰内斯堡原则》和《锡拉库扎原则》等国际人权标准规定，除非国家的存在或领 土完整受到实际的武力攻击或武力的威吓，否则不得援引「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权利
和自由的理据。如果只受到局部或相对孤立的违法乱纪的威胁，一个国家不能以国家 安全为由限制权利。一个国家亦不得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违反人权的措施打压异见
者，或对人民施加镇压手段。任何国家若要订立国家安全法，必须符合易于周知、明 确、狭义、精确的准则，以及让个人能够精准地预视某一特定行为是否违法。针对滥
用的问题，国家还必须提供充分的保障和有效的补救措施。拟议中的《法例》并无明 确要求必须遵守国际人权法的准则，令含糊不清的条款容易被当局滥用，藉以广泛打 压各种权利和自由。

全国人大决定中就香港而提出的国家安全立法，似乎已涵盖《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 涵盖的事项。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2013 年的《结论性意见》中建议香港政府须确
保《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下的任何新立法「完全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的规定。

2020 年 4 月 23 日，六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就香港政府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过于广泛 和不精确表示担忧，认为可能导致履行国际公约意图以外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报告
员警告不要将抗议活动和集会行为笼统地归类为「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威胁」， 并批评当前的香港法律标准偏离了有关恐怖主义的国际条约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 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第
1566 号决议。

全国人大直接将国家安全立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引起了公众对香港人权保 障的严重关注。「一国两制」的宪政安排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法律一般不适用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
《基本法》以第十八条附件三的形式，容许某些国家法律在香港实施，但 这些法律必须经过立法或颁布程序。《法例》草案不经立法程序而在香港颁布，将绕 过立法会的监察和有意义的公众咨询程序。

《基本法》第十八条订明，将中国国家法律纳入附件三应仅「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 其他…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基本法》和香港主权移交前中英
所签订的双边协议，均订明香港拥有「高度自治」；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香港政府 拥有管理香港事务的自治权。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亦授权香港政府「自行立法」禁 止颠覆等行为。

全国人大的决定还规定，《法例》将容许中央政府根据需要在港设立「相关」机构， 以在港维护「国家安全」。虽然已公开的资讯非常有限，但这将意味着容许在港成立
诸如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之类的机构。而这些机构长期以来，在中国 因严重侵犯人权而闻名，当中包括任意拘留和折磨行动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公安
部亦表示将会向香港警方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支援」，却没有提供「支援」的 细节。

这项安排引起公众对其违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的忧虑。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自行
管理的事务」。目前，中国大陆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权力根本没有任何制衡，同时也没 有有效的机制制约它们有系统性地侵害人权的行为。容许这些机构在香港运作或由香
港政府设立类似机构，不仅对人权捍卫者、独立传媒和持不同政见者构成威胁，实际 上更威胁著城中的所有人。

全国人大的决定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
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司法机关在审理「敏感」案件中所承受的压力已越来越大，这种指令可以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破 坏香港法治的基石。

尽管香港法院一直以来均被公认为独立和专业，但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日前表示， 日后将可能设立「特别法庭」处理国家安全案件，以「协助司法机构处理未曾涉足的
领域」。我们担心此举将意味着与国家安全法有关的嫌疑人可能不再享有与香港司法 系统中其他人一样的公平审判权。在大陆，涉嫌触犯国家安全罪行的嫌疑人，通常会
被剥夺程序权利，当中包括他们自己选择和委托律师和公开审讯的权利。郑若骅续 称，国家安全案件审讯「一般」对公众开放，但法官「有时」可拒绝公开审理。行政
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进一步提出，由陪审团审理国家安全案件并「不恰当」。

我们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放弃在香港引入国家安全立法的计划，因根据迄今为止所掌 握到有关《法例》的资讯，以及过往在中国实行国家安全法的经验均清楚显示，不论
法例》条文本身及其应用，均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

 

2047 香港监察

国际特赦组织
Article 19 (只有英文)

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

澳港联
藩篱以外-认识及关爱双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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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社运

布里斯布香港留学生集气

加拿大香港之友
坎培拉香港关注组

丹麦中国批评协会
中国劳工通讯

中国人权捍卫者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基督徒社工

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

公民力量
民间电台

民间人权阵线

民权观察
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

香港平权计划
正言汇社

论坛劳工世界

自由之家

良心之友

通讯业总工会

基层文化中心
伯克莱分校香港事务组织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

香港基督徒学会
挪威香港文化协会

香港职工会联盟

洛杉矶香港论坛

香港人权监察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职工会

香港融乐会有限公司

中国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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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人权观察
人道中国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 Hong Kong (只有英文)
国际人权服务社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葵涌基层基督徒团体

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

麦玛斯达大学香港民主与人权关注组

Netherlands for Hong Kong (只有英文)
华人民主书院
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 (只有英文)
北加州香港会

基督众乐教会

香港开放数据
Planet Ally (只有英文)
民主动力

法政汇思

性神学社

彩虹行动

社工复兴运动

无国界记者组织
零售、商业及成衣业总工会

居留权大学

学术自由学者联盟
麦理浩夫人中心同工社会运动关注组

沉默之声
善导会职员工会筹委会
社团法人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

台湾人权促进会

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

香港教育大学教学人员协会

新妇女协进会

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难民协会

挪台之友协会
The 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 (只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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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慈人权合作中心

多伦多香港人行动组

东华三院员工社会运动关注组

国际キャリア支援协会

维吾尔人权项目

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

劳动力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同工社会行动关注组

 

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请联络 Sarah M Brooks (电邮地址 s.brooks@ishr.ch ; 推特 @sarahmcneer)，或者联络 Raphael Viana (电邮地址
r.vianadavid@ishr.ch ; 推特 @vdraphael).

照片：Flickr / Jonathan van S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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